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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交通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交通部於 85 年及 87 年間未經確實審核、

評估即草率核定補助花蓮縣「吉安鄉停四

立體停車場」及台南縣「新化鎮廣停二地

下停車場」興建案，復對停車場完工後之

營運管理監督不力，致其使用效能極度低

落，嚴重浪費國家資源；又對 85 年間所補

助苗栗縣「巨蛋體育館地下停車場」於未

舉辦活動期間免收費，與規定未合，經 92

年至 96 年四度勘查，竟無處理，均有違失

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按停車場法第 1 條及第 3 條明定，交通部為該法之

中央主管機關，負有加強停車場之規劃、設置、經營、

管理及獎助，以增進交通流暢，改善交通秩序之責。次

按交通部為改善民國（下同）80 年代國內經濟發展所引

發停車供需嚴重失衡問題，前報經行政院於 79 年 2 月

17 日核定「補助省市興建示範停車場計畫」，嗣為配合

81 年「國家經濟建設六年計畫」、82 年「改善停車問題

方案」及 84 年「12 項建設計畫」，將該計畫調整為「

都市公共停車場建設 6 年計畫」、「政府興建公共停車

場 5 年投資計畫」及「公共停車場建設計畫」，據以賡

續推動。該計畫時程原至 88 年 6 月屆滿，交通部嗣為執

行行政院 87 年 9 月 8 日函送「擴大國內需求方案－加強

公共及民間投資計畫（下稱「擴大內需方案」）」之「

公共停車場計畫」，再報經該院核准於 88 年度、88 年

下半年與 89 年度追加及編列預算繼續辦理補助。  

經查上開交通部自 80 年度至 92 年度補助興建之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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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場計 308 處（預計完工後共可提供 8 萬 9 千個停車位

），計畫總經費新臺幣（下同）533.56 億元，其中交通

部補助部分計編列預算 253.66 億元（實際撥付 237.62

億元）。截至 96 年度為止，除 2 處尚未完工、3 處未開

放使用、11 處依法報廢拆除、改建、整修或另有他用外

，其餘 292 處已開放使用，惟截至 97 年 8 月為止，經行

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列管「低度使用」者，

計 12 處（建造費總計 20.19 億元）；「完全閒置」者，

計 6 處（建造費總計 12.28 億元）。案經本院就部分停

車場調查結果，發現交通部辦理補助地方政府停車場新

建案，未善盡審核、評估及監督職責，肇致停車場使用

效能極度低落，嚴重浪費國家資源；且對所補助停車場

未依規定收費情節，竟未依法處理，核有重大違失，茲

列敘如下： 

一、花蓮縣「吉安鄉停四立體停車場」部分：  

(一)交通部辦理 85 年度吉安鄉示範立體停車場補助

案，對該停車場部分規劃內容前後涉有矛盾不實等

情，未辦理評估審核，即冒然補助興建，致停車場

完工後閒置 4 年且後續營運效能不張，核有疏失： 

１、花蓮縣吉安鄉「停四立體停車場」之興建係由吉

安鄉公所於 84 年間依「交通部 85 年度補助地方

政府興建示範停車場計畫案」提出申請，經花蓮

縣政府審查並排定優先順序後，送請前住都局審

查；案經該局於 84 年 2 月 4 日至 3 月 15 日先邀

請中央與省府各有關單位實地會勘，於研商各縣

市計畫之可行性及需要性後，送交通部審核，經

交通部以 84 年 9 月 4 日交路 84 字第 005449-1 號

函核定補助吉安鄉公所細部規劃設計費 350 萬，

並敘明所補助之設計項目，其作業應依「交通部

補助省市興建示範停車場計畫辦理初步規劃、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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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規劃設計、交通影響評估作業項目要點」之規

定辦理，以及於辦理交通影響評估及會審後，始

得結案。 

２、依上開「……興建示範停車場計畫……要點」規

定，頇辦理規劃設計之項目，包括「…三、道路

交通現況分析。四、停車供需現況分析、五、停

車基年供需預測分析(路外、路邊、建築物法定停

車空間)。…十一、成本效益及可行性分析等。」

而該公所委託美商迪斯唐工程顧問(股)台灣分公

司於 85 年 8 月完成之「花蓮縣吉安鄉停四立體停

車場規劃設計書」中，表 3-3 載明之停車需求數

為 243 車位，而查得停車供給數為 342 車位(含路

外停車 314 車位及路邊停車 28 車位)，超過需求

99 車位，需供比為 0.75，還小於 1，與該規劃設

計書 3-13 頁文字敘述(該基地附近已呈現停車位

供不應求之現象)前後矛盾。該文字敘述，為「該

基地附近已呈現停車位供不應求之現象」。另，該

規劃書表 3-4「花蓮縣小汽車與本區停車需求數

量預測表」推估 90 年度之停車需求數為 322 車

位，與上述查得之停車供給數 342 車位相較，該

地區顯然至 90 年度尚無興建停車場之急迫性。又

上開規劃設計書表 3-3 所估計之停車需求數，係

依其所稱之小汽車成長模式預估而得。該模式為

S=-416,981+5,675t，其中 S 為估計之需求(車輛

數)，t 為時間(年)，該模式之意義，為：每年增

加(斜率)5,675 輛，惟在基期時之需求量，不是 0

輛，而為負值(-416,981 輛)。該公式如何得來，

其基準值與斜率之設算依據如何，報告中均未說

明。另該公式之預測準確性亦未加評估，例如，

依該公式估計，二年應增加 11,350 輛(5,675 輛×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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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)，而此一數據卻與表 3-4 所列示 83 年至 85 年

二年之增加數 5,305 輛(65,394 輛-60,089 輛)相差

甚大，達其 2.14 倍。此外，未說明該停車場規劃

設計報告書，於估計第 1 年(90 年)營業收入時所

使用之費率(每月 1,500 元及每時 15 元)及停車使

用率(日間 40%及夜間 20%)之設算依據；第一年

後，費率及使用率逐年調漲，報告書亦未說明其

依據。綜上，營業收入之估算難謂確實，規劃公

司之估計失之樂觀。 

３、經查本件細部規劃報告書經規劃公司送吉安鄉公

所後，該公所未針對關鍵規劃內容前後矛盾且涉

有不實等情提出檢討，另花蓮縣政府亦未本於主

管機關立場詳予覆核，即逕予函陳省住都局，該

局於收受本件細部規劃報告書後，對於停車場供

需情況、停車需求、供給分佈、基地是否適合闢

建停車場、小汽車成長模式所用之參數值及成長

率、規劃似乎與實際有所脫節等情，曾提出諸多

質疑與詳實審查意見，要求花蓮縣政府轉請吉安

鄉公所通知規劃公司辦理補正，惟吉安鄉公所對

住都局之審查意見，卻未確實責成規劃公司補正。 

４、交通部身為上級補助機關，於 86 年 5 月 1 日收受

省住都局函轉花蓮縣政府呈報本停車場細部規劃

成果報告書申請結案時，未就本停車場興建之必

要性與可行性審慎評估並督導鄉公所核實辦理。

即於 85 年 9 月 14 日核定後續之工程建設費(計

86 年度核定補助 1,000 萬元，87、88 年度各補助

4,778 萬元)，並由鄉公所陸續申請工程補助款委

外興建，計耗資 1.24 億。致於 89 年 12 月完工後

多次委外招商乏人問津，閒置長達 4 年，地下室

迄今仍告閒置，後續營運效能不張，顯有違原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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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目的。 

(二)交通部辦理 85 年度示範停車場補助興建案，未將

細部規劃書之審查，明定為停車場興建准駁之要

件，致細部規劃報告書流於形式，未能作為未來停

車場興建成本效益及可行性評估之依據，顯有疏

失： 

１、停車場是否興建之決策，應審慎規劃，考慮其成

本及效益。經查省住都局曾於 82 年 3 月 3 日以

82 住都道字第 13850 號函建議交通部於核定補助

停車場工程建設經費之前，宜將停車場初步規劃

工作列入必要之審核要件，再依初步規劃結果核

定補助經費。又同年 8 月 13 日省住都局亦以 82

住都道字第 57020 號建請交通部對列入年度初步

規劃及細部規劃設計案者，若於核定後，建請將

規劃報告列入審查，以便更符實際。按交通部於

84 年度補助台灣省鄉鎮興建停車場之方式，為先

補助規劃費，若評估通過，其後方才辦理工程建

設，故「初步規劃費」、「細部規劃」之結果自應

作為後續是否興建停車場之條件。其補助項目分

為「初步規劃費」、「細部規劃費」及「工程建設

費」三項，前二項補助皆在交通部核撥第三項「工

程建設費」前，且由該部與省府各有關單位進行

實地會勘，作成判斷。 

２、惟查交通部「交通部補助省市興建示範停車場計

畫經費核撥(銷)作業要點」第 1 點規定：「省、市

（直轄市）及各級地方政府於接獲本部核定補助

辦理公共停車場建設公函後，應依相關規定儘速

辦理委託規劃、設計及工程招標事宜，並於辦理

完成後迅速檢附相關憑證循行政程序報經主管機

關核轉該部辦理經費核撥(銷)作業。經查本案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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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部以 84 年 9 月 4 日交路 84 字第 005449-1 號函

核定補助規劃設計費 350 萬，其說明四、(三)敘

明略以，請於當年度 3 月底前完成補助經費發

包、請領作業，倘未能如期完成者，該部得逕行

撤銷其年度尚未執行之補助經費。是以吉安鄉公

所於交通部 85 年核定補助 350 萬元細部規劃費

後，即與「美商迪斯唐工程顧問(股)台灣分公司」

訂立委託規劃設計契約書，並於細部規劃書完成

之前，僅憑規劃報告書委託契約，即准予核定撥

付細部規劃費，另於 86 年 5 月 1 日收受省住都局

函轉花蓮縣政府呈報本停車場細部規劃成果報告

書申請結案前，即於 85 年 9 月 14 日核定停車場

後續之工程建設費，肇致細部規劃報告書之委託

規劃流於形式，完全未能提供作為未來停車場興

建成本效益及可行性評估之依據，顯有嚴重疏失。 

(三)本案「吉安鄉停四立體停車場」之營運，收益偏低，

投資報酬率為負，效能不彰，交通部應積極研擬具

體可行之適當措施並落實處理： 

１、經查本停車場於完工並閒置 4 年後，於 94 年由交

通部輔導辦理活化，並由吉安鄉公所於 94 年 11

月耗資 7 百餘萬元進行整修，於 95 年 6 月 18 日

起自行雇工營運。96 年起，採取促銷措施，推出

多元停車優惠方案。目前扣除未開放使用之地下

室外，計有小汽車停車位 233 個，又依規劃書之

預測，本(97)年分析之(即表 8-1、8-2、8-3「二十

年期停車場營業費預估表」第 8 年)之租金費率為

每月 2500 元，計時停車營業費每小時為 25 元，

但實際之租金費率為每月 1000 元，計時停車營業

費每小時為 10 元。據交通部函報：該停車場利用

率已達「1 個月內平均小時停車率達 30%」之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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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標準，並解除列管。惟本院 97 年 9 月 25 日實

地會勘，該停車場當時現場計停有小汽車 43 部 

(據管理員出示該公所包月承租車之小汽車資

料，計 79 輛)，並無任何臨時停車者，故以 233

個停車位計算，停車率僅 18%，顯見目前該地區

民眾對停車場之需求率仍偏低。本停車場之規劃

失之樂觀，與後續發展落差甚鉅。  

２、另查本停車場案省住都局原提報之工程補助款為

2 億 1 仟萬元，實際完工後之工程(土建、水電)

決算數，約 1 億 2 仟萬元。惟據吉安鄉公所統計，

本停車場自興建以來，至本（97）年度為止，累

計已投入 1.43 億元，實際收入僅為 0.017 億元，

目前雖自行雇工營運，但入不敷出，對財政困窘

之鄉政是一大負擔，加上現場勘查，發現吉安鄉

民眾已習慣路邊停車，該公所對停車場週邊並未

確實於該停車場周邊劃定禁止停車區，或劃設路

邊停車位，計時收費，或加強違規停車取締或拖

吊。 

３、本停車場目前實際收益偏低，投資報酬率為負

值，缺乏經濟效益。依停車場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

定:「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或依規定得以多目標使

用方式附建停車場之公共設施用地經核准徵收或

撥用後，除由主管機關或鄉(鎮、市)公所興建停

車場自營外，並得依左列方式公告徵求民間辦

理……一、……興建完成後租與民間經營。……」

同法第 29 條規定：「公有路外停車場，得委託民

間經營…。」依據上開規定，該公所對於該停車

場經營之選擇，有自營、出租或委託民間經營等

多項；停車場法第 18 條亦規定：「路外公共停車

場附近地區之道路，主管機關應視需要劃定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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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區……」。惟本停車場若一味追求活化，含劃

定禁止停車區，其成效可能有限，且影響地方政

府整體施政目標之達成，交通部應以本案為例，

積極研擬適當措施，以資解決。 

二、台南縣「新化鎮廣停二地下停車場」部分： 

(一)交通部 87 年間執行補助 88 年度地方政府興建停車

場計畫，既未要求提報機關進行可行性評估等重要

程序，復於新化鎮公所及台南縣政府未踐行該等重

要程序下，仍草率核定「新化鎮廣停二地下停車場」

工程補助案，致該停車場完工後使用效能極度低

落，嚴重浪費國家資源，核有違失： 

１、緣交通部為辦理 88 年度補助停車場新建工程

案，前以 87 年 10 月 2 日交路 87 字第 007596 號

函請各地方政府提報申請補助案件，案經新化鎮

公所擇定原辦公舊址之「新化街役場」基地，於

同年 10 月 21 日提報本案「新化鎮廣停二地下停

車場」（下稱本案停車場）工程興建表，經層報交

通部於同年 11 月 20 日核定補助在案（計畫經費

1 億 5,000 萬元，交通部補助 1 億元，台南縣政

府補助 2,500 萬元，新化鎮公所自籌 2,500 萬

元）。惟斥資 1 億 3,758 萬 9,588 元（結算金額）

興建之本案停車場於 90 年 6 月 24 日完工後，因

當地停車需求有限，經委外營運又乏人問津（經

辦理 15 次委外營運招標，管理權利金自每年 60

萬元降至每年 20 萬元，仍無法順利委外營運。該

權利金與總工程費相較，如不考慮租金調整及利

率等因素，尚需 688 年始能回收成本，毫無投資

效益可言。）迨至 94 年 12 月始併同遷回原址之

地上建物「新化街役場」委外正式營運，揆其歷

年向交通部提報之停車率雖號稱 27%（尖峰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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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）、 25%（平均），惟本院調查期間經交通部於

97 年 9 月 23 日年度現場督導訪查結果，離峰時

間僅約 8％，顯有極大落差；且機械停車設備等

設施亦因管理維護不善而不堪使用，足見該停車

場使用效能極度低落，嚴重浪費國家資源。有關

本案停車場使用效能低落原因，詢據新化鎮公

所、台南縣政府及交通部相關人員指稱，計有：

作業時間匆促，未進行評估及履勘；新化鎮為一

般鄉鎮，非屬集中發展之都市地區，當地民眾對

付費停車觀念不易接受；民眾未習慣使用機械停

車設備；受託營運廠商尚非專業廠商，且對缺乏

效益之本案停車場，較無心經營；周邊道路違規

停車取締未能落實；相關設備管理維護不當等，

先予敘明。 

２、經查交通部歷年來執行公共停車場計畫之過程，

涉有規劃設計不當、用地取得評估不實、悖離使

用者付費原則等諸多缺失，前經本院交通及採購

委員會於 87 年 8 月 18 日第 2 屆第 8 次會議決議

糾正該部在案，其殷鑑不遠，惟該部於前揭 87

年 10 月 2 日函，仍僅要求各地方政府填列「交通

部○○年度補助省市興建示範停車場計畫工程興

建表」（台灣省轄縣市部分，要求前台灣省政府住

宅及都市發展處於同年 10 月 25 日彙送交通部），

並附帶敘明：「請考量地方政府需求興建之迫切

性，於停車場工程興建表內排定優先順序，並請

就土地使用類別、是否符合『多目標』規定，用

地是否已取得、頇否辦理地上物拆遷及地方配合

款之籌措逐項填寫。……請各縣（市）政府衡酌

地方停車需求，審慎提報計畫需求……。」致本

案停車場僅憑工程興建表所列基本資料，即上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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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審核；復以該部在新化鎮公所及台南縣政

府未踐行停車供需、區位選擇、急迫性等嚴謹可

行性評估及履勘等必要程序下，竟未善盡審核之

責，僅於 87 年 11 月 3 日邀集提報機關等召開「審

查 88 年度地方政府申請興建示範停車場計畫事

宜會議」，即據以於同年 11 月 20 日核定本件停車

場工程補助案，終致停車場完工後使用效能低

落。詢據新化鎮公所及台南縣政府相關人員指

稱，本案交通部並未要求提報機關及其上級機關

進行相關可行性評估，雖屬卸責之詞，惟查交通

部為停車場補助案件之發起及核定機關，負有將

停車場之興建資源有效率配置及停車場法所賦予

之職責，該部徒以其於分工上僅係就各核轉機關

所排定補助案件之優先順序，據以召開會議逐案

確認其需求、用地取得及自籌款籌措等詞置辯，

更不足採。況該部自通函（87 年 10 月 2 日）各

地方政府提報，至截止受理（同年 10 月 25 日）

及核定（87 年 11 月 20 日），作業時間倉促，非

但各級機關無法審慎評估及履勘，即本案停車場

於台南縣政府 87 年 11 月 2 日核轉前台灣省政府

住宅及都市發展處（下稱前省住都處）時，該處

業於同日將台灣省所轄各縣市提報案件核轉交通

部，而未及將本案停車場納入，遑論由該處先進

行本案停車場之審查及排定所謂優先順序（按本

案停車場係交通部據台南縣政府 87 年 11 月 2 日

函報前省住都處之副本列入該部審查會議，未經

前省住都處核轉），足見交通部作業草率之一斑。

又該部辯稱當時係為配合執行行政院 87 年 9 月 8

日函頒「擴大內需方案」，時間較為緊迫所致，惟

揆諸上開倉促草率作業之結果，嚴重浪費國家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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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，恰與「擴大內需方案」以公共資源有效刺激

景氣之本旨相違，併予指明。 

３、次查交通部補助地方政府興建停車場之類別包括

初步規劃、細部設計及建築工程補助等 3 種類

別，據交通部前於 84 年 9 月 4 日以交路 84 字第

005449-1 號函核定 85 年度停車場興建補助案所

附帶函頒之「交通部補助省市興建示範停車場計

畫辦理『初步規劃』作業項目要點」規定，初步

規劃之內容包括社經發展、道路交通與停車供需

現況、停車供需預測、停車設施、停車容量與型

式、工程經費概算、停車費率結構與財務計畫、

管理組織體系與辦法、成本效益與可行性分析

等，核係停車場補助案件之前置可行性分析作

業，交通部於核定停車場建築工程類補助案件

前，自宜以經完成初步規劃認具可行性之申請案

件，始可核定補助經費，惟查本案係停車場建築

工程補助申請案，既未曾辦理初步規劃，交通部

仍受理申請並核定補助，顯有不當。  

(二)交通部為停車場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及本案「新化鎮

廣停二地下停車場」工程費補助機關，對於新化鎮

公所未善盡管理機關管理維護職責，任令相關設施

損壞不堪使用，致本案停車場無法發揮營運效益等

缺失，難辭監督不周之咎： 

１、查新化鎮公所於本案停車場 91 年 5 月 24 日完成

驗收後，迄至 93 年 7 月始雇工管理（僅於每日上

午 7 時至下午 7 時有專人值班管理），且任令下列

設施損壞迄今無法正常使用，或未依規定完成必

要檢查，顯未善盡管理維護職責：  

(１)機械停車設備自 94 年 12 月委外營運前即無法

運作，受託營運廠亦不敢點交，迄今仍未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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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繕。 

(２)自動繳費系統自委外營運前，其內部電腦與零

組件已遭竊，現均以人工收費。 

(３)漏水問題迄未獲解決。 

(４)電梯無法使用。 

(５)尚未完成 97 年度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。 

２、次查本案停車場因多次委外營運乏人問津，嗣經

併同地上建物「新化街役場」委外營運，惟詢據

交通部相關人員指稱，受託營運廠商尚非停車場

專業廠商，又其係以該「新化街役場」經營餐廳，

無心經營其地下停車場，致難以發揮營運效益；

且停車場入口處竟標示僅供餐廳顧客及月租車停

放（前經交通部於 96 年 9 月 26 日現場訪查時要

求改善，惟迄至 97 年 8 月 18 日始經台南縣政府

函復改善），與該部要求受補助之停車場頇供不特

定對象公眾使用原則不符。交通部為停車場法之

中央主管機關及本案新化鎮「廣停二地下停車場」

工程費補助機關，對於新化鎮公所未善盡管理機

關管理維護職責，任令相關設施損壞不堪使用，

致本案停車場無法發揮營運效益等缺失，難辭監

督不周之咎。 

３、末查有關本案停車場督導事宜，交通部雖依據「交

通部補助地方政府興建路外公共停車場督導考核

實施計畫」及「閒置或低度使用停車場活化頇知」

規定，每年定期實地督導訪查並召開檢討會議，

惟本案停車場迄今仍處低度使用狀態；又違規停

車取締未見落實，禁停標線之劃設亦有待改進；

另揆諸新化鎮公所歷年所提報停車率，其計算標

準有欠嚴謹，致與實際停車率存有落差之虞，卻

未見指正，足見交通部對本案停車場之督導，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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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待改進。 

三、交通部訂有「交通部補助地方政府興建路外公共停車

場計畫補助要點」，然苗栗縣巨蛋體育館之地下停車

場於未舉辦活動期間免收費，與該要點第 4 點規定未

合，該部於 92 年至 96 年四度勘查，竟無處理，置該

規定於不顧，有傷法令公信： 

交通部於 85 年間由「補助省市興建示範停車場計

畫」提撥 2 億 2,050 萬元，補助苗栗縣政府興建巨蛋

體育館之地下停車場，依該部所訂「交通部補助地方

政府興建路外公共停車場計畫補助要點」第 4 點規定

，停車場完工後應開放公眾停車使用並收費管理。另

依該停車場興建計畫書所載，預估每年盈餘至少達

2,100 萬餘元。惟該地下停車場自啟用以來，除該體

育館辦理活動時開放供民眾停車外，並未依上開補助

要點規定，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並收費管理。苗栗縣

政府表示未舉辦活動期間，收取停車費雖能增加管理

機關收入，惟鑒於無活動期間停車需求較低，周邊道

路違規停車執法強度不高，為鼓勵民眾將車輛停放路

外停車場，暫時提供民眾免費使用，除將道路回歸人

車通行外，並可提升路外停車場使用率，未來將視當

地停車需求提升後恢復收費云云。然該地下停車場未

舉辦活動期間免收費之作法，畢竟與上開補助要點規

定未合，究係應檢討該補助要點？或係應督導苗栗縣

政府提出改善辦法俾符規定？或係應採取其他措施？

交通部曾於 92、94、95、96 年 4 次派員現場勘查，竟

無處理，置該規定於不顧，有傷法令公信，洵有違失  

綜上所述，交通部於 85 年及 87 年間未經確實審核

、評估即草率核定補助花蓮縣「吉安鄉停四立體停車場

」及台南縣「新化鎮廣停二地下停車場」興建案，復對

停車場完工後之營運管理監督不力，致該等停車場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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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能極度低落，嚴重浪費國家資源；又對 85 年間所補助

苗栗縣「巨蛋體育館地下停車場」於未舉辦活動期間免

收費，與規定未合，經 92 年至 96 年四度勘查，竟無處

理，均有違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

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
